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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永康科技工業區」（以下略稱「永康科工區」）係原臺南縣政府

為解決南部科學園區磁吸效應的廠商需求及配合經濟部產業全方位躍

升計畫，於永康工業區東側、許縣溪以西、台 20 省道以北區域，勘選

130 餘公頃土地，循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

定，申請編定之工業區。該工業區除規劃供發展為汽車零組件產業發展

空間，亦扮演南部科學工業核心園區之衛星園區，彼此間形成高科技產

業之中衛體系，可發揮產業群聚及相輔相成之效。 

「永康科工區」位處「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

其主要計畫「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永康科技

工業區開發)案」前於民國 96 年 3 月 7 日發布實施，細部計畫(「擬定高

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永康科技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則於同年 3 月 20 日發布實施；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原臺南縣政府即

於 96 年 11 月委託開發商辦理永康科技工業區之工程規劃、設計、監造

及開發、租售、管理...等相關事宜，各項公共工程並自民國 97 年 5 月陸

續啟動至今。 

現階段永康科工區服務中心已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9 日完工，全區各

項公共工程作業預計於民國102年底陸續完工；然景觀工程施作過程中，

位處工業區南北向主 28 號計畫道路延伸路段西側規劃之 10 米綠地，因

部分範圍現況為「工乙(4)」乙種工業區東界 4 家合法廠商唯一進出通道，

若該段綠地如依綠地景觀工程施作，恐影響廠商之權益及通行必要。 

「工乙(4)」乙種工業區係民國 67 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擬定當時即劃設，永康科工區東界 4 家合法工廠乃於民國 77
年前已核准設立，其進出通道則位處「工乙(4)」乙種工業區東界外之農

業區土地；而民國 96 年永康科技工業區編定當時，考量都市計畫分區之

合理性，將該進出通道所處農業區土地一併納入編定，並為聯外道路兩

側景觀之需，規劃為「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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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為永康科工區公共工程施作之急迫性，又該通道於永康科工區編

定前即為現有巷道，且考量既有合法廠商之通行權益與必要，需配合現

況調整使用分區，擬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個案變更，俾利後續開

發計畫之順利進行。 

 

二、法令依據 

「永康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業已列屬臺南市重大建設開發案，爰

配合直轄市重大設施之興建，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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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要 

永康科工區所屬細部計畫區為「擬定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配合永康科技工業區案)細部計畫」，該細部計畫現行之計畫內容概要如

下： 

一、計畫位置與範圍 

永康科工區位處永康區東隅與新化區交界處、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區東北側，西北鄰永康工業區，西距中山高永康交流道

約 3 公里。計畫範圍土地面積約 132.11 公頃，計畫位置示意圖詳圖 1。 

二、計畫人口及密度 

因工業區開發行為屬日間活動型態，並無夜間常住人口，故無計畫

人口與居住密度之訂定。 

三、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區內規劃以下土地使用型態： 

(一)甲種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劃設於計畫區內主要及次要道路兩旁，

供廠房興建使用，面積約 77.29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58.50%。 

(二)甲種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劃設於計畫區西北側，係配合工業區營

運所需，供相關產業及一般商業使用，面積約 3.39 公頃，佔計畫區總

面積之 2.57%。 

四、公共設施計畫 

區內劃設服務中心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電力設施用地……等用

地，面積約 51.43 公頃，說明如下： 

(一)服務中心用地：劃設於計畫區中央，主要供工業區服務中心行政、金

融、商務…等多功能使用，面積約 0.95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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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處理廠用地：劃設污水處理廠用地 2 處，位於計畫區東側、永康

焚化廠北側，係供工業區全區及專區之污水處理所需，面積約 2.34 公

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77%。 

(三)電力設施用地：劃設於計畫區東側、永康焚化廠北側，供變電所、電

路鐵塔等電力設施使用，面積約 0.82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62%
。 

(四)給水設施用地：劃設於計畫區西側，係供本計畫區相關給水設施使用

，面積約 1.27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96%。 

(五)停車場用地：劃設於計畫區各主要、次要道路二旁，共計 8 處，係供

外來人士洽公、區內貨物裝卸及員工停車…等使用，面積約 2.12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60%。 

(七)綠地：於計畫區周邊配置適當隔離緩衝綠帶，並盡量將配置之公共設

施及必要性服務設施連結成一完整開放空間，以降低對鄰近不同土地

使用之影響，劃設之綠地面積約 15.23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1.53%
；而 15.23 公頃綠地中，於計畫區西側為配合西側範圍外農路出入、

東南側工業區進出動線之需及北側廠商出入口之需，將部分綠地(面積

約 1.32 公頃)兼供道路使用。 

(八)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劃設於計畫區中央及東北側，除提供區內充足

之開放空間及滯洪使用外，亦可加強園區意象，面積約 4.92 公頃，佔

計畫區總面積之 3.72%。 

(九)道路用地：主要計畫道路劃設於計畫區中央與北側，次要計畫道路以

環狀與網格狀形式劃設於計畫區內，除提供區內交通聯外與聯絡外，

亦可提供救災、避難功能，面積約 21.44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6.23%。 

(十)公園道用地：為加強工業區與鄰近區域之隔離並兼顧通行及景觀功能

，將計畫區南側之次 9 號道路位於主 28 號道路以西路段劃設為公園

道，面積約 0.78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0.59%。 

(十一)體育場用地：為提昇工業區之休閒遊憩功能，劃設於計畫區中央、

公 3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西側，面積約 1.56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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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科工區內面積分配表及土地使用計畫圖如表 1 及圖 2 所示。 

 

表 1  現行計畫面積分配表 

分類 項   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甲種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77.29 58.50 

甲種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3.39 2.57 

公共 
設施 
用地 

服務中心用地 0.95 0.72 

污水處理廠用地 2.34 1.77 

電力設施用地 0.82 0.62 

給水設施用地 1.27 0.96 

停車場用地 2.12 1.60 

綠地及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15.23 11.53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4.92 3.72 

道路用地 21.44 16.23 

公園道用地 0.78 0.59 

體育場用地 1.56 1.18 

合      計 132.11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永康科技工業區案)細部計畫[修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建築退縮規定]案說明書為準。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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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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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現況概述 

一、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案變更位置位處永康科工區主 28 號道路延伸至台 20 省道路段

西側、工乙(4)乙種工業區東側 (詳圖 3)，變更範圍長約 205 米、寬約

10 米，面積約 0.205 公頃。  

圖 3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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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變更範圍所處都市計畫分區於永康科技工業區編定當時為「農業

區」，且位處農業區與「工乙(4)」乙種工業區分界，故工業區編定當

時為聯外道路及兩側景觀規劃之需，將其納入工業區範圍一併編定。

目前土地使用現況部分已是永康科工區施作完成之景觀工程(詳圖 4)，
部分則供通道使用，該通道現為良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王新段 415
地號及 417 地號）、旻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王新段 416 地號）、金

裕實業廠（王新段 418 地號）及良高企業有限公司（王新段 419 地號）

等 4 家合法工廠聯外進出動線(詳圖 5、圖 6)。另前述 4 家工廠東側緊

鄰之土地權屬均為私有，爰周邊尚無其他替代性通路以供通行使用。 

 

 

圖 4 變更範圍景觀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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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圖 6 「工(乙)4」4 家合法廠商進出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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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理由與計畫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變更範圍土地為王行段 215 地號（地籍重測前為王田段 769-1、769-7
、768 地號）與西側王新段 420 地號之土地，同為民國 58 年辦理蜈蜞

潭農地重劃時所留設之農水路，所有權人為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嗣

經民國 67 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擬定當時，將

該農水路範圍分屬「工乙(4)」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規劃，爾後又因乙

種工業區合法廠商指定建築線及進出之需求，該農水路已演變為「工

乙(4)」東側工廠之進出通道。 

(二)民國 96 年永康科工區編定當時為南北向聯絡道路之延伸，依都市計

畫分區界線，將「工乙(4)」東界以東 50 米納入工業區範圍，作為 30
米主要道路及兩側 10 米綠地規劃，即是將變更範圍規劃為 30 米主要

道路西側 10 米綠地；然變更範圍現況部分確已為乙種工業區東界 4
家合法廠商唯一進出通道，若依永康科工區綠地景觀工程設計之內容

施作，勢必影響既有合法工廠之進出權益。 

(三)變更範圍係為南北向道路延伸規劃，非實際作為永康科工區廠房使用

，且變更為綠地兼供道路使用仍具原規劃之隔離功效，本案變更可維

持現有隔離功效，並可維護既有合法廠商之權益與通行，亦不對農業

生產環境造成影響；今為永康科工區公共工程施作期程之急迫性，確

有變更之需。 

二、變更計畫內容 

考量工業區西南側工乙(4)工業區內既有合法工廠之權益與通行必

要，變更 0.205 公頃綠地為綠地(兼供道路使用)。本計畫變更內容詳變

更內容綜理表參見表 2、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參見表 3，變更

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參見圖 7。 

依景觀工程設計內容，變更範圍除保留原有通行功能，另規劃水

圳與自行車道，該水圳係由原王田分線灌溉水路改道，沿本變更範圍

由南往北後，再沿工業區西界綠地往北至自強路，以銜接原上下游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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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作為區內景觀水道，為綠意盎然的親水空間，形塑生態廊道之

特色；另變更範圍內自行車道之規劃，屬 30 米南北向主要道路兩側綠

地自行車道規劃之路段，並可與工業區周邊綠地整體規劃之自行車道

系統相串連。 

圖 7  變更範圍與地籍套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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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位

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計
畫
區
主 

28
號
道
路
西
南
側 

 

綠地 綠地（兼供
道路使用） 0.205 

(一)變更範圍土地為王行段 215 地號（前為王

田段 769-1、769-7、768 地號）與西側王

新段 420 地號之土地，同為民國 58 年辦

理蜈蜞潭農地重劃時所留設之農水路，所

有權人為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嗣經民國

67 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擬定當時，將該農水路範圍分屬「工

乙(4)」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規劃，爾後又

因乙種工業區合法廠商指定建築線及進

出之需求，該農水路已演變為「工乙(4)

」東側工廠之進出通道。 

(二)民國 96 年「永康科技工業區」編定當時

為南北向聯絡道路之延伸，依都市計畫分

區界線，將「工乙(4)」東界以東 50 米納

入工業區範圍，作為 30 米主要道路及兩

側 10 米綠地規劃，即是將變更範圍規劃

為 30 米主要道路西側 10 米綠地；然變更

範圍現況部分確已為乙種工業區東界 4 家

合法廠商唯一進出通道，若依工業區綠地

景觀工程設計之內容施作，勢必影響既有

合法工廠之進出權益。 

(三)變更範圍係為南北向道路延伸規劃，非實

際作為工業區廠房使用，且變更為綠地兼

供道路使用仍具原規劃之隔離功效，本案

變更可維持現有隔離功效，並可維護既有

合法廠商之權益與通行，亦不對農業生產

環境造成影響；今為工業區公共工程施作

期程之急迫性，確有變更之需。 
附註：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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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使用項目 
變更前 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產創條例規定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甲種工業區 
(供生產事業使用) 

77.29 58.50 - 77.29 58.50 

■產業用地所占面積，不得低

於全區土地總面積之 60% 
 
檢討結果： 
132.11ha×60%＝79.27 
80.68 ha > 79.27 ha 
符合規定。 

甲種工業區 
(供相關產業使用) 

3.39 2.57 - 3.39 2.5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服務中心用地 0.95 0.72 - 0.95 0.72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不得低

於全區土地面積 20% 
 
檢討結果： 
公共設施面積 38.93%>20% 
符合規定。 
 

污水處理廠用地 2.34 1.77 - 2.34 1.77 
電力設施用地 0.82 0.62 - 0.82 0.62 
給水設施用地 1.27 0.96 - 1.27 0.96 
停車場用地 2.12 1.60 - 2.12 1.60 
綠地及綠地 
(兼供道路使用) 

15.23 11.53 -0.205 
+0.205 15.23 11.53 

公園(兼滯洪池) 
用地 

4.92 3.72 - 4.92 3.72 

道路用地 21.44 16.23  21.44 16.23 
公園道用地 0.78 0.59 - 0.78 0.59 
體育場用地 1.56 1.18 - 1.56 1.18 
小計 51.43 38.93 - 51.43 38.93  
合      計 132.11 100.00 0.00 132.11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2.原都市計畫面積係以「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永康科技工業

區案)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建築退縮規定]案說明書為準。 
3.變更增減面積”-“表示面積減少，”+“表示面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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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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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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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永康科工區開發計畫係由原臺南縣政府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

「工業區委託申請編定開發租售及管理辦法」辦理開發工作，以公開甄選

方式委託公營事業來辦理本工業區之開發、租售及管理業務。經公開甄選

由皆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優勝廠商，由其辦理本工業區之開發、租售及

管理工作，已於 96 年 11 月簽定委託契約。而本變更範圍所涉工程係為工

業區開發之公共設施計畫項目之一，土地皆已徵收完成，本案土地使用分

區之調整不涉及經費來源及用地取得方式之變更。  

表 4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設施 
種類 

計畫 
面積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 

主辦單位 經費來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區

段

徵

收 

其

他 
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

物補償 

工程費 
（元） 

合計 
（元） 

綠（道） 0.205     12,800,200 1,500,000 14,300,200 

臺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 已於民國

96 年 12 月

完成土地徵

收) 

永康科技

工業區開

發成本 

小計 12,800,200 1,500,000 14,300,200  
註：實際面積應以地政單位依據核定圖實施地籍分割測量後之數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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